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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。请各申报单位

严格按照指南要求准备申报材料，申报材料一经提交，原则

上不再允许补充提交材料。

一、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

1.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推荐项目申报。

2.牵头（或单独）申报单位只能通过一个推荐单位申报，

不得多头申报、重复申报。

3.港澳科研单位牵头（或单独）申报的项目，分别由香

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创新科技署、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按要

求组织推荐。

二、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1.项目责任人应由项目牵头（或单独）申报单位主要负

责同志担任。

2.项目负责人应为牵头（或单独）申报单位正式人员，

项目负责人应为课题负责人。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应具有高

级职称或博士学位，原则上不超过 60 周岁（1966 年 1 月 1

日以后出生）。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应保证充足的工作时间，

原则上每年用于项目（课题）的工作时间不少于 6个月。

3.申报人在本次申报中作为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仅限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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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 1项；科研人员同期申报和在研的项目（课题）数原则上

不得超过 2项，每年累计科研投入不得超过 12个月。

4.本专项及其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

重点专项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在研项目（课题）

负责人，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成员、国家重

大科研仪器研制中部门推荐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和具有高级

职称的主要参与者不得作为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申报本专项

项目。

5.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预算不超过 400万元的“政府间国

际科技创新合作”重点专项项目和“战略性科技创新合作”

重点专项港澳台项目，不在限项范围内。在研项目（含任务

或课题）任务书执行期（包括获批延期后执行期）结束时间

早于 2026年 6月 30日的，不在限项范围内。

6.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、国

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在研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和项目

骨干，不得因申报新项目而退出在研的项目（课题），若退

出原项目研发团队，在原项目执行期内原则上不得牵头或参

与申报新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。

7.新材料重大专项专家组成员及产品首席专家不得申报

或参与项目（课题）；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及港澳特别

行政区的公务人员（包括行使科技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）

不得申报或参与项目（课题）。

8.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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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三、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1.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、

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单位，或由内地与香

港、内地与澳门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商确定的港澳单位。国家

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。

2.注册时间在 2025年 1月 1日前。

3.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

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四、申报材料要求

1.项目申报书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相符。

2.课题设置须严格符合指南方向要求；项目参与申报单

位（含牵头申报单位）数量须严格符合指南方向要求。

3.申报书正文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。

4.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应与所有参与单位分别签署联合申

报协议，协议应加盖双方单位公章、法人代表签字、项目责

任人、项目负责人签字和签署日期等。

5.项目责任人、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、项目牵头申报单

位、所有参与单位均须签署标准格式的诚信承诺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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